附件5

医疗事务法律顾问服务报价单

	序号
	项目
	折扣报价
	备注

	1
	代理各类纠纷诉讼、仲裁案件的律师费
	
	

	2
	医疗欠费风险代理费
	
	


（一）代理各类纠纷诉讼、仲裁案件的律师费：代理医院经营管理中所涉及的医疗、行政以及其它相关诉讼所产生的费用，暂时参照广东省物价局、广东省司法厅《广东省物价局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》（粤价〔2006〕298号）有关收费标准，由中标单位初步报价，原则上报价不能高于粤价〔2006〕298号文件设定价格的6折，最终经双方协商后支付。如最新律师服务收费文件细则出台，双方再行协商按一定的折扣付费，但支付标准不得大于招标价。 
（二）医疗欠费风险代理费：医疗欠费风险代理费用，按实际追回数额的百分比计费，总体报价原则不超过11%。（如涉及办案基础费用,每宗不超过2000元）。
（三）长期滞留患者清退代理费：按件付费，根据案件难易、复杂程度，经双方协商，每宗案件代理费3000元-9000元，视实际情况另行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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